富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年畜禽定点屠宰场监管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为切实加强畜禽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监管，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防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针对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的私屠滥宰、检疫检验不规范、病死畜禽流入市场、屠宰企业设施条件薄弱、全程追溯管理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通过健全监管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完善信息化追溯、提升执法能力等措施，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规范畜禽屠宰生产经营秩序，有效防范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和重大动物疫病传播，保障人民群众食肉安全，促进畜禽屠宰行业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为确保屠宰检疫监管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全县动物防疫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做好对活禽市场、鲜销肉市场巡查补检。富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对两个畜禽定点屠宰场的监管及检疫工作，生猪定点屠宰场（昆明富锦肉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由3名监督管理人员和12名动物协检人员，共同负责屠宰场的检疫及监督工作，入场检疫率达100%，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畜禽定点屠宰监管项目有县级安排预算9.7万元，2025年支出0.1026万元，其余指标由县财政局收回，主要原因是财政困难，缩减开支。
（2） 项目绩效目标。
1. 总体目标：以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控动物疫病为核心，全面落实畜禽定点屠宰监管各项法律法规与工作要求，健全常态化、规范化监管机制，压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通过强化日常监督、规范检疫检验、完善全程追溯体系、提升监管执法能力，严厉打击私屠滥宰、注水注药、病死畜禽违规屠宰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定点屠宰场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运营，实现屠宰环节风险可控、全程可追溯，切实守住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底线，促进畜禽屠宰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2. 阶段性目标：屠宰检疫监管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全县动物防疫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富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7镇（街道）兽医站，做好对活禽市场，鲜销肉市场巡查补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对两个畜禽定点屠宰场的监管及补检工作。生猪定点屠宰场由3名监督管理人员和12名协检人员，共同负责屠宰场的检疫及监督工作，有效防控非洲猪温，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完成非洲猪瘟等动物防疫工作。
（3） 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由3名监督管理人员和12名动物协检人员负责管理实施，落实屠宰场的检疫及监督工作，设置驻屠宰场办公室，24小时进行监督管理；资金使用按照县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规定，由项目实施相关人员提出申请，提交局班子会议研究同意，交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拨付，严格执行财务管理相关规定。
2.从整体执行来看，资金使用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专款专用是基本原则。资金支出方面，紧密围绕畜禽定点屠宰场监管项目进行，切实保障了肉食品安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确保屠宰检疫监管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全县动物防疫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富民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禽定点屠宰场监管项目实施全过程。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明确考核标准，严格考核制度。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3个一级指标及各级子指标，总分100分，指标科学可操作，涵盖数量、质量、成本、效益及满意度等核心指标。
3.绩效评价方法：积极组织力量，项目自评绩效由业务处室填报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财务室协助；单位整体绩效由财务处填报，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提供佐证材料和依据。
4. 绩效评价标准：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三）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1.准备阶段。确定评价对象→成立评价小组→制定评价方案。
2.实施阶段。资料收集与审核→组织评价小组开展项目评价。
3.报告阶段。根据评价情况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100分，等级为优秀。项目实施规范、资金合规，完成既定绩效目标，有效发挥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作用，仍有细节问题需改进。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产出目标。
（1）检疫不合格病死畜禽处理率100%，确保病死畜禽不流入屠宰环节、不流入市场、不流向餐桌，有效阻断动物疫病传播风险。
（2）经济成本小于9.7万元。
2.效益目标
（1）可持续影响指标：确保屠宰检疫监管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全县动物防疫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0%。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与畜禽定点屠宰场监管高度相关。绩效目标设定基本清晰、可衡量。预算编制依据较充分，内容较具体，与工作任务匹配度较高。
（3） 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本项目自实施以来，严格按照既定实施方案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资金支付流程规范，审批手续齐全，未发现违规使用情况。
（4） 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本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各项任务均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产出效果。屠宰检疫生猪9.12万头、肉牛5773头，检出并无害化处理病害猪215头，入场检疫率、检疫不合格动物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
（5） 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通过实施本项目，可健全畜禽屠宰全链条监管机制，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100%，有效保障肉品质量安全，防控动物疫病，规范市场秩序，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屠宰行业规范化、绿色化发展，实现良好的社会、生态与管理效益。
5、 主要经验及做法
由3名监督管理人员和12名动物协检人员负责管理实施，落实屠宰场的检疫及监督工作，设置驻屠宰场办公室，24小时进行监督管理。
6、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工作任务重，动物协检员的补贴偏低。
七、有关建议
无
八、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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